
   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沪环规 〔2020〕2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、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印发

《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》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司法局,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,上海自贸区管

委会保税区管理局:

现将 《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》印发给你们,

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2025年4月30日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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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 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2020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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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

为贯彻落实 《上海市全面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

案》有关要求,在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,激发市场活

力,不断优化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,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

展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相关规定,制定本清单。

下列轻微违法行为,及时纠正,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,不予

行政处罚:

一、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一款、第二十五条,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报告表,擅自开工建设,责令停止建设后及时停止建设,并

主动恢复原状的;

二、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四条、

第二十五条,建设单位未依法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、报告表,擅自开工建设,责令停止建设后及时停止建

设,并主动恢复原状的;

三、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五条,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

重新审核同意,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,责令停止建设后及时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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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建设,并主动恢复原状的;

四、违反 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第九

条,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,首次被发

现,责令备案后及时备案的;

五、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五条,

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,应当在密闭空间或

者设备中进行且可以密闭,因未关闭空间或者设备而导致未在密

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,首次被发现,当场整改,且已按照规定

安装、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;

六、违反 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,

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要求粘贴识别标志,但所有者已向区生态

环境部门申报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种类、数量、使用场所等情况并

领取识别标志,首次被发现的;

七、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五

十二条,对危险废物的容器、包装物或者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

置危险废物的设施、场所,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,

首次被发现,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;

八、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五

十八条第三款,将废弃剧毒化学品、医疗废物、实验室废物及易

燃易爆危险废物以外的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,危险废

物数量在0.01吨以下,未导致危险特性扩散到非危险废物中,

首次被发现,且当场整改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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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违反 《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》第六条第三

款,因商业经营活动使用设施、设备导致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

的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,超标幅度在1分贝以内,首次被

发现,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;

十、违反 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,排污

单位未制定操作规程,首次被发现,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

的;

十一、违反 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,排

污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、保存环境管理台账或者台账记载内容不

完整,首次被发现的。

其他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,不予

行政处罚。

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,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,通过批评教

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,促进生产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

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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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:主动公开

抄送:临港新片区管委会,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。

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4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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